
讨论文件     专责小组文件第 1 / 2006 号  

 

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会议  
 

 

扶 贫 委 员 会  

地 区 为 本 扶 贫 工 作 专 责 小 组  

就 可 持 续 的 扶 贫 措 施 为 地 区 提 供 额 外 拨 款  
 
 
目的  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为 落 实 地 区 为 本 可 持 续 扶 贫 工 作 而 提 供 额 外 拨 款 的

原则、准则以及拨款和审批机制，征询委员的意见。  
 

背景  
 

2 . 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委 员 会 会 议 上 ， 委 员 同 意 将 部 分

自订车辆登记号码 (自订车牌 )计划所得的净收入 (以港币 3 , 000 万元为

上 限 )拨 予 民 政 事 务 局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， 用 以 加 强 以 地 区 为 本 的 扶 贫

工 作 ， 以 及 推 动 可 持 续 的 地 区 扶 贫 措施 ， 特 别 是 与 在 区 内 创 造 就 业 机

会有关的措施。  
 

3 .  此 外 ， 委 员 亦 同 意 新 成 立 的 地 区 为 本 扶 贫 工 作 专 责 小 组 会 就 拨 款

指引、审批机制及其它有关安排作出跟进。  
 

拨 款 原 则 及 准 则  
 

4 .  扶 贫 委 员 会 文 件 第 25 / 2005 号 内 的 基 本 拨 款 准 则 已 获 各 委 员 通

过，现扼述如下－  
 

指 导 原 则  
 

5 .  参照委员会的职责范围，拨款必须用作推动有助鼓励自 力 更 生 的

地 区 层 面 可 持 续 防 贫 纾 困 工 作 。 有 关 计 划 最 好能 在 过 程 中 建 立 可 提 高

地区人士对社区的归属感及社区参与的网络，藉此强化地区能力。  
 

主 要 拨 款 准 则  
 

6 .  由 于 委 员 会 已 确 定 跨 代 贫 穷 、 老 年 贫 穷 及 就 业 为 优 先 处 理 的 项

目 ， 因 此 ， 能 持 续 鼓 励 弱 势 社 群 的 儿童 及 青 少 年 自 力 更 生 、 贫 困 长 者

融 入 社 区 ， 以 及 促 进 就 业 的 社 区 计 划将 会 被 考 虑 。 然 而 ， 扶 贫 委 员 会

认 为 促 进 就 业 是 鼓 励 自 力 更 生 的 关 键， 而 且 努 力 工 作 可 为 年 轻 一 代 树

立 良 好 榜 样 ， 因 此 ， 集 中 协 助 就 业 的 计 划 将 被 优 先 考 虑 。 这 些 计 划 必

须 能 为 失 业 人 士 及 其 它 弱 势 社 群 提 供持 续 本 地 就 业 机 会 。 由 于 强 化 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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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 能 力 有 助 推 行 可 持 续 的 防 贫 纾 困 工作 ， 故 能 同 时 推 动 可 持 续 的 社 区

建设及社会共融的计划，将会获额外分数。  
 

7 .  集 中 协 助 就 业 的 计 划 包 括 提 供 本 地 就 业 机 会 ， 及 致 力 改 善 失 业 人

士 的 就 业 能 力 ／ 个 人 能 力 以 重 新 融 入就 业 市 场 的 计 划 。 就 后 者 而 言 ，

为 免 与 现 有 的 就 业 ／ 再 培 训 计 划 重 叠， 有 关 计 划 仍 须 具 备 鼓 励 通 过 就

业 而 达 致 持 续 自 力 更 生 的 重 要 元 素 。这 些 计 划 更 应 避 免 令 参 加 者 过 份

依 赖 有 关 计 划 和 援 助 ， 并 应 在 适 当 的情 况 下 ， 让 参 加 者 完 成 计 划 ， 重

投工作。  
 

额 外 拨 款 准 则  
 

8 .  专 责 小 组 应 顾 及 与 其 它 现 有 服 务 及 拨 款 来 源 的 协 调 问 题 ， 以 避 免

不 必 要 的 重 叠 及 达 致 最 高 的 协 同 效 应。 一 般 而 言 ， 以 建 立 社 会 资 本 及

跨 界 别 合 作 为 首 要 目 的 的 计 划 将 不 获考 虑 ， 因 为 现 时 已 有 其 它 有 关 的

拨 款 资 助
1
。 然 而 ， 在 推 动 可 持 续 就 业 的 过 程 中 ， 能 同 时 推 动 社 会 资

本 或 鼓 励跨 界 别 合 作 的 计 划 可 获 优 先 考 虑 。 跨 界 别 合 作 可 通 过 其 它 社

区 组 织 与 商 界 联 合 资 助 及 提 供 实 质 支 持 (如 合 办 活 动 及 提 供 商 业 意 见

／指导等 )和实际参与体现出来。  

 

9 .  为 激 励 地 区 发 挥 创 意 和 共 同 承 担 ， 当 局 应 避 免 把 审 批 计 划 的 原 则

和准则订得过于明细，拟议的计划只要能符合上述第 5 至 8 段所载的

原则便可。此外，符合上述指引的跨区计划，也应加以鼓励。  
 

拨 款 及 审 批 机 制  
 

1 0 . 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委 员 会 会 议 上 ， 委 员 就 拟 议 的 拨

款 及 审 批 机 制 讨 论 了 多 个 方 案 ， 包 括 集 中 资 源 安 排 及 直 接 拨 款 给 各

区。  
 

集 中 资 源 安 排  
 

1 1 .  大 部 分 委 员 会 委 员 赞 成 通 过 在 民 政 事 务 局 /民 政 事 务 总 署 辖 下 成

立 的 跨 界 别 的 中 央 审 批 委 员 会 发 放 拨 款 。 集 中 资 源 安 排 的 好 处 包

括：—  
 

( i )  在 拨 款 方 面 有 更 大 弹 性 ， 可 根 据 递 交 的 建 议 书 的 可 取 之 处

拨 款 资 助 有 价 值 的 计 划 (而 非 事 先 厘 定 个 别 地 区 所 使 用 的 款

额 )；  

 

( i i )  可推动跨区措施，从而发挥协同效应；  

 

 

1  例 如 社 区 投 资 共 享 基 金 及 携 手 扶 弱 基 金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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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更 能 保 证 获 资 助 的 计 划 符 合 指 导 原 则 及 准 则 ， 特 别 是 在 拨

款初期；  
 

( i v )  中 央 审 批 委 员 会 由 独 立 人 士 组 成 ， 例 如 学 者 ， 以 避 免 他 们

受地区人士的影响及减少利益冲突；  
 

( v )  设 有 跨 界 别 的 中 央 审 批 委 员 会 ， 委 员 包 括 来 自 商 界 代 表 和

专 业 人 士 ， 他 们 可 就 涉 及 地 区 就 业 计 划 的 商 业 可 行 性 给 予

专业意见。  
 

直 接 拨 款 给 各 区  
 

1 2 .  部 分 委 员 建 议 直 接 拨 款 给 各 区 ， 例 如 区 议 会 ， 以 鼓 励 /催 化 地 区

计 划 。 此 举 虽 然 符 合 加 强 区 议 会 角 色的 整 体 政 策 路 向 ， 但 部 分 委 员 注

意 到 有 关 建 议 需 要 修 改 现 行 的 区 议 会拨 款 指 引 以 作 配 合 ， 专 责 小 组 更

要 为 区 议 会 提 供 额 外 的 意 见 和 支 持 。他 们 认 为 在 完 成 区 议 会 角 色 及 功

能的检讨工作后，再探讨直接拨款给各区的方法，会较适当。  
 

1 3 .  部 分 委 员 建 议 采 取 折 衷 方 法 ， 在 实 施 集 中 资 源 安 排 的 同 时 ， 可 拨

出 小 量 拨 款 给 优 先 地 区 。 不 过 ， 部 分委 员 对 只 向 某 些 地 区 提 供 额 外 拨

款的建议表示有保留。  
 

未 来 路 向  
 

1 4 .  请各委员就第 5 至 9 段所载的拨款原则及准则提供意见。视乎委

员 的 意 见 ， 委 员 会 秘 书 处 会 与 民 政 事 务 局 /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合 力 进 一 步

制 订 这 些 原 则 及 准 则 ， 成 为 详 尽 的 拨款 指 引 。 当 局 会 于 二 零 零 六 年 四

月接受拨款申请前，为各区安排简介会，解释拨款指引。  
 

1 5 .  关 于 拨 款 和 审 批 机 制 方 面 ， 现 建 议 在 计 划 推 行 初 期 ， 采 取 集 中 资

源 的 安 排 ， 并 于 民 政 事 务 局 /民 政 事 务 总 署 辖 下 成 立 跨 界 别 的 审 批 委

员会。委员会欢迎 18 区 提 交 个 别 或 跨 区 合 作 的 申 请 。  

 

 

 

委员会秘书处  

二零零六年一月  

 


